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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48，900912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 B股       编号：临 2014-001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上海外高桥物流开发有限公司

36.67%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集团”）将其

所持有的上海外高桥物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开发公司”）36.67%的股权

进行公开挂牌，公司子公司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三联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联

发公司”）以 54,025,408.29元的价格摘得该 36.67%的股权。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上海外高桥物流开发有

限公司 36.67%股权事宜。审议议案时关联董事（舒榕斌、施伟民、李云章、陈卫星、

姚忠）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公告

日 2013年 10月 1日）。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于近日完成产权交割，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一、交易概述 

外高桥集团将其所持有的物流开发公司 36.67%的股权进行公开挂

牌。近日，公司子公司三联发公司以 54,025,408.29 元的价格摘得物流

开发公司 36.67%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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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双方介绍 

1、资产出让方：外高桥集团 

注册资本： 1,255,507,648 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富特西一路 159号 

法定代表人：舒榕斌 

主营业务：对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实业投资、区内房地产开发经营、

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区内贸易、外商投资项目咨询、保税区与境外

之间的贸易。 

 

2、资产受让方：三联发公司 

注册资本：324,923,040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杨高北路 2001号 

法定代表人：姚忠 

主营业务：负责外高桥保税区及其配套区域的开发、经营及工程承

包，建筑设计、物资供应，从事本公司及代理区内中外企业进出口加工、

仓储运输业务，投资咨询服务和其他委托代办业务，投资兴建并经营为

区内配套服务设施（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物流开发公司于 2003 年 9月 23 日成立，注册资金人民币 15,000 万

元，原股东分别为三联发公司（出资 8,000万元，持股 53.33%）、外高桥

集团（出资 5,500万元，持股 36.67%）、上海高东投资经营管理中心（出

资 1,500万元，持股 10%）。 

物流开发公司主要经营土地代开发，即代浦东新区土地储备中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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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土地的前期开发，所发生的经营成本包括地上建筑物动拆迁、土地七

通一平、管理费用、资金占用成本等，储备中心在土地收储出让后，以

部分土地出让金支付给物流开发公司作为收入。 

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上海申威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委估资产价值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截至 2013年 6 月 30 日，物流开发公司的审计、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  值 增值率 

资产总额 523,562,442.42 523,924,749.66 362,307.24 0.07% 

负债总额 376,595,120.58 376,595,120.58 — — 

净资产 146,967,321.84 147,329,629.08 362,307.24 0.25% 

备注： 

2、交易定价 

本次收购资产以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定价依据，通过参与公开摘牌

方式最终确定成交价格。 

    3、付款约定 

（1）三联发公司已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保证金计人民币

16,207,622 元，在交易合同生效后直接转为产权交易部分价款； 

（2）除保证金外，三联发公司应在交易合同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内，将剩余交易价款 37,817,786.29 元一次性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指定银行账户。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在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将交易价

款划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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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收购有利于消除公司与外高桥集团及其关联方之间潜在的

同业竞争，交易价格合理，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未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 

本次收购前，三联发公司持有物流开发公司 53.33%的股权，公司已

将物流开发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因此本次收购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盈利能力形成重大影响。 

 

五、 备查文件 

《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 

《上海外高桥物流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瑞华沪专审字【2013】

第 305C0036 号）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上海外高

桥物流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2013】第

0367号）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 月 14 日 

 
 


